潍坊学院成绩更正程序

1、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持由学生所在学院签批的《潍坊学院学生成绩复核申请单》（附件2）到课程开办学院申请复查成绩。无成绩复核申请单的复核申请,课程开办学院有权拒绝给予复核。

2、课程所在学院要根据学校有关成绩复核更正的规定，进行有关成绩的复核，若有问题，由任课教师本人持试卷等相关材料原件到课程承担学院综合办公室办理成绩更正手续。若复核无误，应在学生个人申请单上给予明确回复，并将个人申请单交回学生所在学院，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通知学生本人。

3、对于有问题的成绩复核，由课程所在学院按如下程序办理：

（1）课程所在学院教务员要再次复核由任课教师提交的相关材料，确认无误后，要将相关材料复印，任课教师在复印件上签字确认，加盖学院公章，原件由任课教师带回。

（2）由任课（成绩录入）老师登录本人教务管理系统，点击学生成绩→成绩修改管理，在系统界面点击“申请”，在弹出界面对应的学生成绩条目点击“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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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弹出界面填写相关内容，原因要写明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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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存前上传附件3《潍坊学院学生课程成绩更正申请表》扫描件(完成除教务处审核外的所有审核、签字和盖章）和全部佐证材料电子版。
（4）保存后，在如下界面点选“送审”，送到任课老师所在学院的学籍成绩教务员名下。注意核对无误再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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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课老师持《潍坊学院学生课程成绩更正申请表》，到学院教务员处办理手续。教务员审核佐证材料无误后，登录管理账户（强智），点击审核，填写准确，提交到教务处管理员（注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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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课教师所在学院教务员汇总成绩更正材料，交教务处。



